
「台灣淨零，尋路共行」論壇提出之民間主張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台灣環境規劃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一、針對產業轉型： 

1. 耗能產業要根本性的減少對於鋼鐵、石化、水泥等原物料的需求。除了推動生產端內部的

能資源循環，亦須將消費端的生活轉型納入循環經濟的設計範疇，才能從源頭減少能資源

消耗，刺激創新並帶動產業升級。  

2. 應把握未來十年耗能產業老舊設備的汰換潮，強化 2030 年的工業管制強度，以 2035 年零

碳製程占比達半為目標，加速導入低碳製程。  

3. 電子業須提前以 2040 年達到 RE100 為目標，並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來確保所取得的綠電是

真正對環境與社會友善的能源，促成環境、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共生共榮。  

4. 應結合「積極碳定價」、「效能標準」、「低碳製程融資」、「低碳公共採購標準」、

「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等多項管制工具與經濟工具的政策組合，推動跨領域的工業

去碳化旗艦計畫。 

 

二、針對綠能發展： 

1. 經濟部應即刻研擬再生能源空間發展策略，具體包含空間發展構想、全國用地白皮書與用

地發展原則，作為再生能源用地開發的上位政策。 

2. 用地政策白皮書，應循國土計畫法程序，與全國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接軌，以發揮計

畫引導再生能源用地土地使用行為之功效。 

3. 用地發展原則，應以土地的可回復性與空間的複合利用為優先，提出地方開發指引與應用

技術規範。 

4. 太陽光電發展應保障公民參與以利公正轉型，包括提供自建小型設施的優惠金融方案與相

關創研，以及確保社區對規模型提案的知情參與權。 

 

三、針對氣候治理： 

1. 加速火力退場，規劃無煤時程與天然氣過渡：根據民間模擬研究，在淨零排放目標下，

2050 年時燃煤加燃氣發電在電網中佔比應低於 10%，且需要全面搭載碳捕捉封存技術。

目前官方淨零路徑中「火力加上碳捕捉封存技術」占比高達 20 至 27%，倘若碳捕捉封存

技術的成本或運用狀況不如預期，不僅零碳能源的願景可能受挫，也會連累其他需要電氣

化的部門，恐成為台灣達成淨零排放的破口。淨零路徑中應該納入「無煤時程」、「天然

氣過渡橋接與退場」的具體規劃。 

2. 提升能源效率，抑制用電成長：目前官方淨零路徑所預估的 2050 年前電力成長平均為每

年 1.5%至 2.5%，倘若沒有足夠積極的節能政策，2.5%的電力成長將對再生能源建置以及

減煤期程帶來壓力，抵銷得來不易的減碳成效。根據民間模擬研究，要達到淨零，未來三

十年能源效率要加倍，用電成長幅度需抑制在 1.3%左右，且主要驅力來自各部門的電氣

化，而非需索無度、未加節制的用電需求。政府應提升當前每年改善 2%的電力密集度改

善目標，或是強化針對工商大戶每年節電 1%之目標與執行力道，投注更多政策資源在提

升能源效率上。 

3. 規畫與「2050 淨零排放」相符的 2030 年中期減量目標：根據民間模擬研究，2030 年的

溫室氣體排放與基準年 2005 年相比，應減少約 40%，然而官方淨零路徑並未對 2030 年

減量目標多做著墨，倘若仍停留在當前不到三成的減量目標水準，將會把不成比例的減量

負擔留給下一代，更增加達成 2050 淨零的困難，政府應重新評估 2030 年的中期減量目

標，並使其符合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舉例而言，，2020 年時幾位德國年輕人便曾因不



滿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中 2030 年目標不夠積極而發起訴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因而

宣判《聯邦氣候保護法》部分違憲，需提高 2030 年減量目標，而後德國聯邦政府也將

2030 減量目標由 55%提高為 65%。 

4. 完善碳定價機制，明定碳費轉碳稅時程：對溫室氣體排放課以稅費，即充分有效的碳定價

機制，是促使化石燃料退場、再生能源發展、提升能源效率與推動產業轉型的重要關鍵，

也是落實污染者付費、氣候正義的精神。政府應確保碳費能定期提升，對準國際淨零目標

下應有的碳費水準（2030 年時每公噸 3000 元），並且應明確規劃由碳費轉為「碳稅」的

時程。 

5. 落實政府部門、中央、地方與民間社會的溝通與協作：邁向淨零需要結合社會各界的力

量，同時也得謹守「不遺落任何人」的原則，因此勢必得強化社會對話，淨零的政策規劃

與執行更需仰賴中央＼地方、政府＼民間的共同努力與協作。官方淨零路徑中的 12 大措

施下的具體戰略規劃，除了中央各部會應強化協調外，更應參考能源轉型白皮書的協作精

神，落實中央、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協作與溝通，避免落入前瞻基礎建設跟過往行動方

案中各部門各行其是的窠臼，才是穩定打造淨零社會的基礎。 

 

四、針對運輸淨零： 

1. 運輸淨零轉型需「以人為本」而非「以車為本」，應設定綠運輸發展目標，而非偏重運具

電動化： 

在淨零排放路徑總說明中，運輸淨零轉型幾乎只談運具電動化的目標和策略，顯示政府所

想像未來的運輸環境依舊是一個「以車為本」而非「以人為本」的運輸環境，若是以人為

本的運輸環境，應該是優先發展綠運輸，讓民眾的基本移動需求都可以透過公共運輸、步

行、自行車完成，剩下無法移轉至綠運輸而需要使用私有運具的移動需求，才以運具電動

化來減少碳排。 

但是，目前的運輸淨零轉型卻幾乎全數押寶於運具電動化，雖然於說明中指出「運輸部門

仍需要有整體性策略以減少車輛的使用」，但其目的竟然是「為了減輕電動車充電需求對

電力系統之負荷」，顯示政府策略本末倒置，減少私有車輛持有、提升綠運輸使用才是運

輸邁向淨零的根本作法，其優先次序應先於運具電動化。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設定明確的綠運輸發展目標，至少提出六都與非六都的綠運輸願

景，例如提出增加綠運輸與減少私有運具的使用比例目標，才是更為根本的作法。 

2. 交通部應扛起運具電動化政策配套主責： 

我們肯定政府提出運具電動化目標，在 2040 年新售車輛全面為電動汽機車。但要提醒交

通部，運具電動化的想像不應只停留在一台燃油汽機車換成一台電動汽機車，更應該是汰

換掉老舊燃油車輛後，促使民眾轉換成使用共享汽機車、公共運輸，或是較輕量的運具如

電動自行車。 

 

運具電動化的本質是汰舊換新，以運輸減碳最大化思維來看，換新不只要換成能效更高的

運具，也希望減少車輛大小和數量。因此，民間團體才會不斷強調，不可以將汽機車電動

化主責推給經濟部，因為以產業發展的思維，就會只有把一台燃油汽機車換成一台電動汽

機車，而沒有減少車輛大小、數量的交通思維在內。 

 

同時，交通部也應思考綠運輸與運具電動化兩個領域如何相互搭配，例如大眾運輸場站周

邊的步行、自行車環境與電動汽機車停車管理、充換電樁設置，應該由交通部提出明確的

政策指引來引導地方政府，結合綠運輸和電動化兩個領域就是交通部應該發揮專業的地

方，而非交通部只主管綠運輸領域，卻把運具電動化推給經濟部。 


